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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徒保罗婚姻观研究

徐 俊

内 容提要 ： 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方式 ， 在哥林多教会处境中讨论

使徒保罗的婚姻思想 。 使徒保罗提倡独身 ， 但不反对结婚 ， 他允许

婚姻 中的合法性行为 ， 认为基督徒应该尊重配偶的信仰 ， 不能因为

配偶是非基督徒而与其离婚 。 关于混婚 ， 保罗用圣化的隐喻巩固基

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婚姻 。 保罗的教导在当时社会有进步意义 ， 也有

利于哥林多家庭教会的稳定和发展 。

关键词 ： 保罗书信 ， 婚姻 ， 《哥林多前书 》

作者单位 ：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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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
“

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社会变迁研究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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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使徒保罗 的婚姻思想对早期教会的基督徒至关重要 ， 因 为

基督徒在生活 中面临诸多 问题 ： 例如 ， 他们能否与非基督徒结

婚 ， 婚后如何对待配偶和孩子 ， 是否应该禁欲 ？ 这些问题也为

早期教会所面对和思考 。 鉴于保罗 的婚姻教导对早期教会产生

了重要影响 ，

一些学者 曾专 门研究其婚姻观 ， 从历史文化处境 、

文学结构等角度进行分析 。

？

① 例如 ， 杰里迈亚斯 （ Ｊｏａｃｈｉｍ
Ｊｅｒｃｍｉａｓ ） 从犹太传统角度对 《 哥林多前书 》 ７ ： １ ２

－

１ ６ 进行分析 ， 认为其中的圣化观念来 自犹太祭祀文化 ， 可能与利未洁净仪式有关。 见 Ｊｏａｃｈｉｍ

Ｊｅｒｅｍｉａｓ
， 
Ｉｎｆａｎ ｔ Ｂａｐ ｔ ｉｓｍ ｉｎ  ｔｈｅ Ｆｉｒｓ ｔ Ｆｏｕｒ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

 （
Ｌｏｎｄｏｎ ： ＳＣＭ

， １９６０
） ， 
４４－４８ 〇埃 利 斯 （ Ｊ －

Ｅ ． Ｅｌｌ ｉｓ ） 将保罗书信与希腊罗马社会的婚姻观念相 比较 ， 认为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。 见 Ｊ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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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外学者对
“

保罗 的婚姻观是否存在矛盾
”

产生过争论 。

这是 因 为 ， 在 《 哥林多前书 》 ７ ： １ ２ － １ ６
， 保罗赞成非基督徒与

基督徒 的婚姻 ； 但在 《 哥林多后书 》 ６ ： １ ４ －７ ： １
， 基督徒与非基

督徒又 是不相称 的 （
ｋ ｓ ｐ ｏ Ｃ

ＤＹ 纟 （° ） 。 对这种矛盾 ， 史密特斯

（ Ｗ ａ ｌ ｔ ｅ ｒＳ ｃ ｈｍ ｉ ｔｈ ａ ｌ ｓ） 提出 ， 保罗乃是先写成 《 后书 》 ６ ： １ ４－７ ： １

以及 《前书 》 的某些篇章 （ ６ ： １ ２ － ２ ０
；９ ： ２４

－

１ ０ ： ２２
；１ １ ： ２－ ３４

；

１ ５
；１ ６ ： １ ３

－ ２４ ） ， 后来才写成其他部分 。

＠ 但另有学者指 出 ，

《前书 》 具有较强 的整体性 ， 它并非 由不 同时期 的片段拼接而

成 。

② 费尼什 （ Ｖ ｉ ｃ ｔ ｏ ｒＰ ．Ｆｕｒｎ ｉ ｓ ｈ ）认为 ， 《 前书 》 ７ ： １ ２－ １ ６ 与 《 后

书 》 ６ ： １ ４ － ７ ： １ 相矛盾 ， 是缘于 《 后书 》 ６ ： １ ４－ ７ ： １ 并非保罗所写 ，

而是后人添加 的 。 他指 出 ， 《 后书 》 ６ ： １ ４ － ７ ： １ 的一些词在保罗

书信 中很少 出现 ，

？ 并且 ， 其中要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分开的

观点不符合保罗 的思想 。

？ 戴 明 （ Ｗ ｉ ｌ ｌＤ ｅｒｎ ｉ ｎ
ｇ ） 也列举经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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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５８ 。阿斯嘉徽 Ｒｅ ｉｄａｒ Ａａｓ
ｇ
ａａｒｄ哥

林多前书 》 ７ ： １４ 和其他保罗书信中的孩童 （ 治ｃｖｏｖ ） 隐喻进行解释 ， 认为它受到父权制文化的

影响 。 见 Ｒｅｉｄａｒ Ａａｓｇ
ａａ ｒ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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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５９ 。 墨菲奥康纳 （ Ｊ ． Ｍｒｎｐｈ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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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ｏｎｎｏｒ ） 对

《哥林多前书 》 第 ７ 章的结构进行分析 ， 认为该段经文具有一致性 ， 其圣化是
一个发展的概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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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关于 《 哥林多前书 》 的整体性 ， 参见 Ｍａｉ
ｇ
ａｒｅｔ Ｍｉ ｔｃｈｅｌ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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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ａｒｄｅｎ Ｃ ｉ ｔｙ ， 

ＮＹ ：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，
１ ９８４

） ，
３７６ ．

④ 《哥林多后书 》 ６ ： １４
－

７ ： １ 要求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分开 ， 保罗的其他书信中并没有

这种思想 ， 而且在 《哥林多前书 》 ５ ： １０
， 保罗也认为基督徒不可能完全脱离外邦人的世界 。 另

—方面 ， 按照 《哥林多后书 》 ６ ： １４－７ ： １ 的要求 ， 基督徒要从非基督徒中脱离出来 、 不得沾染不

洁净之物 ， 才能被上帝接纳 。 但保罗认为
“

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
”

（ 罗 １４ ： １４ ） ， 基督徒可

２０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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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 ， 《后书 》 ６ ： １ ４－７ ： １ 的 内容与其上下文并不连贯 。

？ 与此

相对 ， 菲 （ Ｇ ｏｒｄ ｏ ｎＦ ｅ ｅ） 认为 ， 《 后书 》 ６ ： １ ４ － ７ ： １ 是保罗所作 。

但笔者不同意菲的观点 。
？ 正如费尼什所指 出 ， 那段经文的词

汇在保罗书信中很少 出现 ；

？ 并且其中 的部分内容也不符合保

罗 的思想 。 其中 ６ ： １ ７ 要求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分开 ， 认为基督

徒不能沾染不洁净之物 。 但是 ， 保罗 的其他经文却说基督徒不

可脱离外邦人的世界 （ 林前 ５ ： １ ０ ） ， 基督徒可 以 与非基督徒

一起吃饭 （ 林前 １ ０ ： ３ １） ， 因为
“

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
”

（ 罗

１ ４ ： １ ４ ） 。 《 后书 》 ６ ： １ ４ － ７ ： １ 从整体上劝导基督徒不要与非基

督徒交往并结婚 ， 这与保罗 的
“

基督徒应该与非基督徒融洽相

处
”

的说法不符 。

？ 另外 ， 正如戴明所指 出 的 ， 该段经文与其

以和非基督徒一起吃饭 （ 林前 １０ ：２７凡事都为荣耀神而行 （ 林前 １ ０ ： ３ １ ） 。 所以 《哥林多后书 》

６ ： １ ４
－７ ： １ 不符合保罗的思想 。 参 

Ｆｕｒｎｉｓｈ
，
／／ Ｃｏｒｉｒｔ ／

＇

／ｗＶｉ似
，
３７６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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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）Ｗ ｉ ｌｌＤｅｍ ｉｎ

ｇ ，Ｐａｕｌ ｏｎＭａｒｒ ｉａｇｅａｎｄ Ｃｅ ｌ ｉｂａｃｙ ：Ｔｈ ｅＨｅ ｌ ｌｅｎ ｉｓ ｔ ｉｃ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

１

Ｃｏｒｉｎ ｔｈ ｉａｎｓ ７
 （
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：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

ｙ 
Ｐｒｅｓ ｓ

， １ ９９５
） ， 

１ ３６
－

１ ３７ ．

② 费依 （ Ｇｏｉｄ ｃｍ Ｆｅｅ ） 认为 《哥林多后书 》 ６ ： １ ４
－

７ ： １ 是保罗所作 ， 理 由有 ： （ １ ） 其

中的一些词和语句格式曾经被保罗使用过 。 但笔者认为 ， 这段经文与基督神学相关 ， 故其一

些语词也会和保罗 的神学词汇相同 ； 并且 ， 如果该段是后人添加的 ， 编纂者须使之与保罗 的

语句格式相似 。 （ ２ ） 因为哥林多的非基督徒拜偶像 （ 林前 １ ０ ： １ ４ ２２ ） ， 故保罗要求基督徒远

离他们 （ 林后 ６ ： １ ４
－

７ ： １ ） 。 笔者反对此说 ， 因为 《哥林多后书 》 ６ ： １４－７ ： １ 及其上下文中并未提

到这一点 。 故本人并不赞同菲的这些观点 。 费依的相关观点参见 Ｇｏｒｄｏｎ Ｆｅｅ
，

“

ＩＩ Ｃｏｒｉｎ ｔｈｉａｎｓ

ｖｉ ． ｌ４
－

ｖｉ ｉ ． ｌ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Ｏｆｆｅｒｅｄ  ｔｏ  Ｉｄｏｋ／

＊

Ｎｅｗ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３
１ 
ｎｏ ． ２

 （
１ ９１７

）
：  １４７－ １ ６ １ 〇

③ 例如 ： ＾ｒｓｐｏ＾ｕｙ＆ｎ 和 （ 林后 ６ ： １ ４ ） 、
ｏｕ

ｊ

ｉ
ｑ
Ｋｂｖ

ｎ
ｏｉ ｉ

； 和 
ＢｅＸｉａ

ｐ （ 林后 ６ ： １ ５  ） 、

ｏｕ
ｙ
ＫａＴ６０ｅａｉ

ｑ （ 林 后 ６： １ ６ ） 、 叫如叩％ 和 
Ｋａｅａ

ｐ
ｉ
＾
ｃｏ （ 林 后 ７ ： 〗 ） ｐ参 

Ｆｕｒｎｉ ｓｈ
， 
／／ Ｃｏｒｉｗ／Ａ ｉｉｗｗ

，

３７６ 〇

④ 保罗提 出 ， 要顺服掌权者 （ 罗 １ ３ ： １
－

７ ） 、 爱人如 己 （ 罗 １ ３ ： ８
－

１ ０ ） 。 对于拜偶

像和吃祭偶像食物 ， 保罗持宽容态度 ，

“

不要求 自 己 的益处 ， 而要求别人的益处
”

（ 林前

１ １ ：２４ ） 。 不要因吃喝 ， 使犹太人或外邦人跌倒 （ 林前 ８
－

１ ０ ） 。 可见为了教会在外邦世界的存活 、

发展 ， 须采取宽容态度 。

２０５



圣经文 学研究 ＊ 第 ２ ５ 辑

上下文 的 内 容不连贯 ： 保罗 在 《 后 书 》 ６ ： １
－

１ ３ 中讲 的是 自 己

与哥林多教会 的关系 ， 但在 ６ ： １ ４－ ７ ： １ 突然插人
“

基督徒不可

和非基督徒相交
”

的 内容 ； 保罗在 《 后书 》 ７ ： ２ 中劝哥林多教

会接纳 自 己 ，
６ ： １ １

－

１ ３ 与 ７ ： ２ 的衔接性更强 ，
６ ： １ ４－ １ ８ 更像是

后期插入的 。 综上所述 ， 那段经文可能是后人添加 的 ，
而非保

罗所写 。

国 内 《新约 》 研究界也有学者研究保罗 的婚姻观 ， 代表论

文有贺璋瑢的 《保罗书信的性别意识与初期教会境况 》 和崔 国

瑜的 《使徒保罗论哥林多教会中 的婚姻与独身议题 》 。 贺璋瑢

主要从罗 马败坏的社会风气和新斯多葛派哲学对 《前书 》 ７ ： １
－

９

进行解释 ， 并提 出保罗 为 了应对哥林多教会的现实问题而给 出
“

独身好过结婚 、 结婚好过通奸
”

的 回答 。

＠ 崔 国瑜从犹太天

启思想和希腊化宗教 中禁欲习俗的角度对保罗 的婚姻观进行分

析 ， 认为不能将保罗等 同于禁欲主义者 。

？

本文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 ， 诠释保罗 书信 中与婚姻有关的

经文 ，

＠ 并将它们与 当时的犹太 、 罗 马文化传统联系起来 ， 分

析保罗对婚姻的看法 。

①贺璋瑢 ： 《保罗书信的性别意识与初期教会境况 》 ， 《 中 山大学学报 （ 社会科

学版 ） 》 ，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５ 期 ，
１ ４０

－

１４９ 。 ［
Ｈｅ Ｚｈａｎ

ｇ
ｒｏｎ

ｇ ，

“

Ｂａｏｌｕｏ ｓｈｕｘｉｎ ｄｅ ｘ ｉｎｇｂｉｅ
ｙ

ｉｓｈｉ
ｙ
ｕ ｃｈｕ

ｑｉ

ｊ
ｉ ａｏｈｕ ｉ

 ｊ
ｉｎ
ｇ
ｋｕａｎｇ

”

 （
Ｇｅｎｄｅｒ Ｃ ｏｎｓｃ ｉｏｕｓ ｎｅ ｓｓ  ｉｎ Ｐａｕ ｌ

＇

ｓ Ｌｅ ｔ 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 ｉ 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ｏｆ 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
Ｃｈｕｒｃｈ

） ，

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ｕｎ Ｙａｔ
－

ｓｅｎ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 （
Ｓｏｃ ｉａｌ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

） ， 
ｎｏ ． ５

 （
２０ １ ０

）
：  １ ４０

－

１ ４９ ．

］

② 崔国瑜 ： 《使徒保罗论哥林多教会中的婚姻与独身议题 》 ， 《

“

国立
”

政治大学

历史学报 》 ，
２０ １４ 年第 

４ １ 卷 ，
２ １ １

－

２３４ 。
［
Ｋｕｏ￣Ｙｕ Ｔｓｕ ｉ

，

“

Ｓｈｉｔｕ Ｂａｏｌｕｏ ｌｕｎ ＧｅＵｎｄｕｏ
ｊ

ｉａｏｈｕｉ ｚｈｏｎｇ

ｄｅ ｈｕｎ
ｙ
ｉｎ

ｙ
ｕ ｄｕｓｈｅｎ

ｙ
ｉ ｔｉ

”

 （
Ｐａｕ ｌ  ｔｈｅ Ａｐｏｓｔｌｅ ｏ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ｅｌｉｂａｃ

ｙ 
ｉｎ  ｔｈｅ Ｃｏｒ ｉｎｔｈｉ 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

） ， 
Ｔｈｅ

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ｉｓ ｔｏｒｙ， 
ＮＣＣＵ

， 
ｎｏ ． ４ １

 （
２０ １ ４

）
： ２ １ １

－

２３４ ．

］

③ 保罗七封无争议的书信包括 《罗马书 》 《哥林多前书 》 《哥林多后书 》 《加拉太书 》

《 帖撒罗尼迦前书 》 《腓利门书 》 《腓立比书 》 。 本文所论
“

保罗书信
”

即指这七封书信 。

２０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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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 相关经文

保罗 书信 中 与婚姻直接相关的经文是 《 哥林多前书 》 ７ ： １
－

１ ６ 、
７ ： ２ ５

－４ ０ 和 《 罗 马 书 》 ７ ： ２
－

３ 。 这些经文谈到 丈夫和妻子

在婚姻 中应尽的本分 ， 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混婚和圣化 ， 未婚

和寡居 的人等等 。 《 哥林多后 书 》 ６ ： １ ４ 虽然反对基督徒与非

基督徒结婚 ， 但经过讨论可知 ， 《 后书 》 ６ ： １ ４－７ ： １ 或许不是保

罗所写 ， 而是后人添加的 。 故本文不将其纳入讨论范畴 。

《 前书 》 是保罗 写给哥林多教会 的书信 ， 为 了调解哥林多

教会的纷争 ， 并对婚姻 、 祭偶像 、 圣餐等进行说明 。 在 《前书 》

第 １
－６ 章 ， 保罗谴责信徒之间 的竞争和告状 ， 并 申 明使徒的职

责 。 在 《前书 》 第 ７ 章保罗对婚姻的多个问题进行 了详细说明 。

此后保罗谈到拜偶像 、 礼拜仪式等 ， 称基督徒无论希望做什么 ，

都要为 了荣耀上帝而行 （ 林前 １ ０ ： ３ １） 。 保罗在书信末尾 ， 讲

到属灵恩赐和基督复活 ， 以此来鼓励哥林多 的基督徒遵行其教

导 。 总 的看 ， 《前书 》 第 ７ 章作为保罗对信徒劝导的一部分 ，

一方面是为 了 回应哥林多信徒所询问 的
“

男人是否应该亲近女

人
”

（ ７ ： １ ） ； 另
一方面 ， 它也和上下文 的思想一致 ， 体现保

罗希望基督徒能够在坚持信仰 的前提下维持家庭的稳定 。

二 、 独身与结婚

在讨论婚姻问题时 ， 保罗首先 回 复哥林多基督徒 ：

“

关于

你们信上所提的事 ， 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 。

”

（ 林前 ７ ： １
）

“

亲

２０ 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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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”

指性接触 （ 创 ２ ０ ： ４
； 箴 ６ ： ２ ９） ，

“

男人
”

包括 已婚和未婚

的男子 。

？
《前书 》 ７ ： １ 表明 ，

一些哥林多基督徒 曾 写信给保罗 ，

询问他们是否应该独身 。

？ 有学者对哥林多基督徒想要独身的

原 因进行推测 。

＠ 理查德德 ？ 汉斯 （ Ｒ ｉ ｃｈａ ｒｄＨ ａ
ｙ ｓ ） 指 出 ， 哥

林多教会认为末世 已经到来 ，

一些基督徒 自 封为末世的王 （ 林

前 ４ ： ８ ） ，

？ 另一些基督徒认为他们现在 已 经处于复活状态 ，

将来不会死亡 ，
也不需要第二次复活 （ 林前 １ ５ ： １ ２） 。

？ 在末

世氛 围 中 ， 哥林多人表现 出 两种极端的倾 向 ： 自 由 主义和禁

欲 。

一些基督徒提前进入 自 由 主义状态 ， 认为凡事都可行 （ 林

前 ６ ： １ ２
；１ ０ ： ２ ３ ） ， 甚至行淫乱之事 （ 林前 ５ ： ９ ） ； 另

一些基督

①因为在 《哥林多前书 》 第 ７ 章中 ， 保罗的教导对象包括已婚和未婚的男人。

② 有些学者分析希罗社会为宗教而独身的案例 ， 并提出 ： 在希罗社会主张灵肉二分

的宗教中 ， 有些教徒会为了
“

接受灵性感应
”

等原因 ， 而禁欲一段时间 ， 但时间通常不长 ，

永 久性 的独 身很少见 ，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 ｉｎｎ
，ｍ  ／Ａｅ的ｒ／ｄ

（
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：

Ｃ ａｍｂｒｉｄ
ｇ
ｅ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

Ｐｒｅｓｓ
， ２００９ ） ，  １

—

２
， 
７

；Ｍ． Ｅｕｇｅｎｅ Ｂｏｒｉｎｇ ， 
Ｈｅｌｌｅｎ ｉｓ ｔｉｃ Ｃｏｍｍｅｎ ｔａｒｙ 

ｔｏ  ｔｈｅ Ｎｅｗ

Ｔｅｓ ｔａｍｅｎ ｔ
 （
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 ： Ａｂ ｉｎ

ｇ
ｄｏｎ

， 
１ ９９５

） ， 
４０９ 〇

③ 鲍尔奇 （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ｌｃｈ ） 认为 ， 哥林多的犹太裔基督徒受到斐洛思想的影响 ， 想

要模仿斐洛笔下 的摩西 ， 通过独身使 自 己成为圣洁 ， 从而接受上帝的启示。 Ｄａｖｉｄ Ｌ ． Ｂａ！ｃｈ
，

＇ ＾

Ｂａｃｋ
ｇ
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 Ｉ Ｃｏｒ ． ＶＨ ： Ｓａ

ｙ
ｉｎ

ｇ
ｓ ｏｆ  ｔｈ ｅ Ｌｏｒｄ  ｉｎ

Ｑ ； 
Ｍｏｓｅｓ ａｓ ａｎＡ ｓｃｅ ｔｉｃＱＥＩＯ￡ Ａｎｈｐ 

ｉｎ  Ｉ Ｉ Ｃｏｒ ．

ｍ
，

”

Ｗｅｎ ＊

ｒｅｓｔｏｍｅｒｔ ／ １ ８
， 
ｎｏ ． ３

 （
１ ９７ １ ／７２

）
：３５ １

－

３６４ 。 霍 斯 利 （ Ｒｉ ｃｈａｉｄ Ｈｏｉｓｅｌｙ ） 认 为 ，

哥林多基督徒受到希腊化犹太传统的影 响 ， 想要通过独身与智 慧索菲亚 （ Ｓｏｐｈ
ｉａ ） 结合 。

参Ｒ ｉｃｈａｒｄＨｏ ｒｓ ｌｅｙ ，
“

Ｓｐ
ｉｒｉ ｔｕａｌ Ｍａｒｒｉ ａｇｅ ｗｉ ｔｈ Ｓｏｐｈｉａ／

’

Ｖｉｇｉｌｉａｅ 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ａｅ ３３
， 
ｎｏ ．１

 （
１ ９７９

）
： ３０－

５４
； 
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ｒｓ ｌｅ

ｙ ，
＾

Ｗ ｉ ｓｄｏｍ ｏｆ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Ｗ ｉｓｄｏｍ ｉｎ Ｃｏｒｉｎ ｔｈ
，

ｗ

Ｔｈｅ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Ｂ ｉｂ ｌｉｃａｌ

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
３９

， 
ｎｏ ． ２

 （
１ ９７７

）
： ２２４—２３９

； 
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ｒｓｌｅ

ｙ ，
４ ，

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ｋｏｓ ｖｓ ． Ｐｓ
ｙ
ｃｈ ｉｋｏｓ ： Ｄｉｓ ｔｉｎ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ｆ

Ｓ
ｐ ｉｒｉｔｕ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ｍｏｎ

ｇ 

ｔｈｅ Ｃｏｒｉｎｔｈｉ ａｎｓ
，

”

／／ ｏｒｖｃｍ／ ／ＪｅＷｅｖｖ ６９
， 
ｎｏ ． ３／４

 （
１ ９７６

）
： ２６９

—

８８ 〇

（
４

）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 ． Ｈａ
ｙ
ｓ

， 
Ｆｉｒｓ ｔ Ｃｏｒｉｎ ｔｈ ｉａｎｓ

， 
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 ｉｏｎ

 （
Ｌｏｕ ｉｓｖ ｉｌｌｅ ： Ｗｅｓｔｍｉｎｓ ｔｅｒ Ｊｏｈｎ Ｋｎｏｘ

，

１ ９９７
） ，
２５３ ．

⑤ 保罗反对哥林多基督徒过度狂热的态度 ， 而认为虽然现在已经进人末世 ， 但在基

督再临之前尚有一段时间 ， 其间基督徒应恪守固定的伦理准则 。

２０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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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则想保持独身 （ ７ ： １ ） ， 以便更好地迎接基督再临 。

对哥林多基督徒是否应当独身 ， 保罗认为基督徒可以结婚 ，

但若能独身则更好 。 首先 ， 保罗希望基督徒能独身 ：

“

你若娶妻 ，

并不是犯罪 ， 未婚女子若 出嫁 ， 也不是犯罪 。 然而 ， 这等人会

遭受 肉身上 的苦难 ， 我宁愿你们免受这苦难 。

”

（ 林前 ７ ： ２ ８ ）

甘德里 （ Ｊ ．Ｍ ．Ｇｕ ｎ ｄ ｒｙ ） 认为
“

肉 身上 的苦难
”

是指生育给女

性身体带来的伤害 ， 以及末世时怀孕者和有孩子者所遭受的苦

难 （ 可１ ３ ： １ ７
； 太２４ ： １ ９

； 路２ １ ： ２ ３
；２ ３ ： ２７ － ３ ０） 。

①

保罗希望基督徒能独身 ，

？ —方面是 因 为独身者能更好地

服侍主 ，

“

没有结婚的和未婚的女子是为主的事挂虑 ， 为要身

体和心灵都圣洁
”

（ 林前 ７ ： ３ ４ ） 。 怀尔 （ Ａ ｎ ｎＷ ｉ ｒ ｅ ） 提 出 ，

在希罗社会 ， 女先知为 了说预言要保持贞洁 。

＠ 女性若是独身 ，

可 以更好地参与教会生活 ， 有些女性可 以成为女先知而讲预言 。

“

结了婚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， 想怎样让妻子喜悦 ， 于是他就

分心 了
”

（ 林前 ７ ： ３ ３ ） 。 因为结过婚的人会为家庭忙碌分心 ，

所 以保罗希望基督徒能像他一样独身 （ ７ ： ７ ） 。 保罗认为 自 己

①Ｊｕｄｉ ｔｈ Ｍ ． Ｇｕｎｄｒｙ，
“

Ａｆｆｌｉｃ ｔ ｉｏｎ ｆｏ ｒ Ｐｒｏｃｒｅａｔｏ ｒｓ  ｉｎ  ｔｈｅ Ｅｓｃｈａｔｏ ｌｏ
ｇ

ｉｃａｌ Ｃｒｉ ｓ ｉ ｓ ： Ｐａｕｌ

’

ｓ Ｍａｒｉ ｔａｌ

Ｃｏｕｎｓｅｌ  ｉｎ Ｉ Ｃｏｉｉｎｔｈｉａｎｓ ７ ．２８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  ｉｎ Ｇｒｅｃｏ
－Ｒｏｍａｎ Ａｎｔ ｉｑ

ｕ ｉ ｔ
ｙ／

１

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

ｏｆ

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ｅｓ ｔａｍｅｎｔ ３９
， 
ｎｏ ． ２

 （
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１ ６

）
：  １４ １

－

１６８ ．

② 戴明 （ Ｗｉｌｌ Ｄｅｍｉｎ
ｇ ） 从希罗文化角度分析保罗提倡独身的原因 ， 认为保罗希望基

督徒独身 ， 是受到了斯多葛派的影晌 。 具体讨论参见 Ｄｅｍｉｎ
ｇ ，

＿Ｐ〇？ ／ 〇ｒｔＭ ３ ｒｒｒ／ｆｌｇｅ ，
４７－２０６ 。

（
３）Ａｎｔｏ ｉｎｅｔｔｅＣ ｌａｒｋＷｉ ｒｅ

，
ＴｈｅＣｏｒｉｎｔｈ ｉａｎＷｏｍｅｎ Ｐｒｏｐｈｅ ｔｓ ： ＡＲｅ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

尸ｏｗ／ ｉ 拙ｅ／ｏｒｉｃ
 （
Ｍｉｎｎｅａ

ｐ
ｏｌｉｓ ： Ｆｏｒ ｔｒｅｓｓ

， １ ９９０） ， １ ８２
－

１ ８３ ． 怀尔列举一些文献 ， 证明在希腊化社会中

女先知通常要保持贞洁 ： 路 ２ ： ３６
－

３７
， 徒 ２ １ ：９

， 启 ２ ： ２０
， 见于普鲁塔克 （ Ｐｌｕ ｔａｒｃｈ ） 的 《特尔

斐的预言 》 Ｏｒａｃ／ｅｓ ４０５ＣＤ
， 《 约伯遗训 》

（

Ｔｆｅｓｔｏｍｅｗ Ｚ 〇／ ＊／〇６
） 
４５

－

５２ ， 尤西 比乌

斯 （
Ｅｕｓｅｂｉｕｓ ｏｆ Ｃａｅｓａｒｅａ

） 的 《 教会史 》 （
ＪＦｃｃ／ｅｓ ／ａｓｍｏ／ Ｚｆｔｓ ／ｏ／ｙ）

Ｖ ． １ ８ ． ２
－

３ 。 参见 Ｗ ｉ ｒｅ
，

从 ｉｃ ｒ ／ｊ

Ｗｏｍｅｎ Ｐｒｏｐｈｅｔｓ
＾ 
２８９ 〇

２０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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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先知 ， 为 了圣洁而保持独身 。

＠ 他允许寡妇嫁给基督徒 ， 但

她若能独身则更有福气 （ ７ ： ３ ９
－

４０） 。

另一方面 ， 保罗认为基督快要再次来临 ， 届 时死人会复活 ，

人会像天使一样 （ 路 ２ ０ ： ３ ４ － ３ ６
； 林前 １ ５ ） 不再有婚姻 ， 所 以

在主再临之前 ， 基督徒能独身更好 。

“

时候 （ Ｋ ｃａ ｐ
６
？ ） 不多 了 ，

从此以后 ， 那有妻子的 ， 要像没有一样… … 因 为这世界的局面

将要过去 了
”

（ 林前 ７ ： ３ １ ） 。

“

Ｋ ｃｕｐ ｄ ｇ

”

的原义是
“

时间
”

，

在 《 哥林多前书 》 ７ ： ３ １
， 它指基督到来之前的那段时间 。 在保

罗书信 中 ，

“

Ｋ ｃｕｐ６＜ 和
“

基督再来
”

多次一起 出现 （ 林前 ４ ： ５
；

罗 １ ３ ： １ １
； 帖前 ５ ： １） 。 福音书描述人复活 的状态时 ， 耶稣在 《 马

可福音 》 １ ２ ： ２ ５ 说 ：

“

人从死人 中复活后 ， 也不娶也不嫁 ， 而

是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。

”

《路加福音 》 ２０ ： ３ ４－ ３ ６ 和 《 马太福音 》

２ ２ ： ３ ０ 中有类似的讲述 。 保罗可能受到这种末世观念的影响 ，

？

认为基督再临时 ， 人不娶也不嫁 ， 像天使一样 。 另外 ， 《 加拉

太书 》 ３ ： ２７ －２ ８ 称 ， 受洗的基督徒就是
“

披戴基督 了 … … （ 他们 ）

不再分男 的女的
”

， 全都归于基督 。 哥林多教会的女性也 曾像

男性一样礼拜时不蒙头 （ 林前 １ １ ： ２－ １ ６） ， 在末世思想 的影响下 ，

基督徒不太注重男女服饰等外在差异 。 所 以保罗认为 ， 基督快

①ＪｏｈｎＣ ． Ｐｏ ｉｒｉｅ ｒ ａｎｄ  Ｊｏｓｅ
ｐ
ｈ Ｆｒａｎｋｏｖｉｃ

，
“

Ｃ ｅ ｌｉｂａｃ
ｙ 
ａｎｄ Ｃｈａｒ ｉ ｓｍ ｉｎ １Ｃｏｒ ７ ： ５

－

７
，

”

Ｔｈｅ

Ｈａｒｖａｒｄ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９ ， 
ｎｏ ． Ｉ

 （
１ ９９６

）
：  １

－

１ ８ ．

② 有学者指 出 ， 保罗和哥林多教会很可能知道福音书中
“

复活时人不娶也不嫁
”

的

文本 ， 因为 ， 是很少见的词 ， 但它同时出现在 《哥林多前书 》 ７ ：３８ 和福音书的经文中 ，

《哥林多前书 》 １ ３ ： １ 中
“

我若能说人间的方言 ， 甚至天使的语言
”

与 《 马可福音 》 １ ２ ：２５ 中
“

人……

像天上的天使一样
”

相对应 。 另外 ， 保罗讨论婚姻问题时引用的耶稣不许离婚的教导 （ 林前

７ ： １ ０ ） ， 与福音书的婚姻教导类似 （ 可 １ ０ ： １
－

１ ２
； 太 １ ９ ： １

－

１ ２
； 路 １ ６ ： １ ８  ） 。 学者们观点的总结 ，

Ｄｅｍｉｎ
ｇ ， 

Ｐａｕ ｌ ｏ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＾ 
１ ９
—

２０
； 
Ｄａｖｉ ｄ Ｅ ． Ｇａｒｌａｎｄ

，
＊ ＊

Ｔｈｅ Ｃｈｒ ｉｓ ｔｉａｎ
＇

ｓ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Ｍ ａｒｒｉａ
ｇ
ｅ

ａｎｄ Ｃｅｌｉｂａｃ
ｙ

：  １ Ｃｏｒｉｎｔｈｉａｎｓ ７ ／

＊

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ｓ ｉ ｔｏｒ ８０
， 
ｎｏ ． ３

 （
１ ９８３

）
： ３５２ 〇

２１ 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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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再次降临 了 ， 在此之前的短暂时间 内基督徒最好独身 ， 以免

为婚姻而分心 。

保罗虽然希望基督徒独身 ， 但为 了避免淫乱的事发生 ， 他

也提出 ， 基督徒若是不能 自 制 ， 就应该嫁娶 ，

“

男人当各有 自

己 的妻子 ， 女人也 当各有 自 己 的丈夫
”

（ 林前 ７ ： ２） ， 其 中 的
“

有
”

暗指性关系 ，

① 因为
“

与其欲火攻心 ， 倒不如结婚为妙
”

（ ７ ： ９） 。

“

欲火攻心
”

指当事者无法控制 自 己 的性欲 。

＠ 可见保罗认为 ，

基督徒若无法长久 自 制 ， 还是及时结婚为妙 。 对于 已经结婚的

夫妻 ， 保罗不希望配偶分离 ， 而是要求他们尽量满足对方的需

求 。

“

丈夫对妻子要尽本分 ， 妻子对丈夫也要如此 。 妻子对 自

己 的身体没有主张的权柄 ， 权柄乃在丈夫 ； 丈夫对 自 己 的身体

也没有主张的权柄 ， 权柄在妻子
”

（ ７ ： ３
－４ ） 。 保罗认为 ， 基

督徒夫妇要尊重对方的需求 ， 不可分房 ， 除非是为 了祷告 ， 但

祷告后仍要 同房 （ 林前 ７ ： ５ ） 。

保 罗 允许婚姻 中 的合法性行为 。 对此 问 题 ， 马 丁 （ Ｄ ａ ｌ ｅ

Ｍ ａ ｒ ｔ ｉ ｎ ） 对保罗 和斯多葛派哲学家进行 比较 ， 认为虽然保罗 和

斯多葛主义者都认为性欲危险 ， 但斯多葛主义者提倡通过禁欲

来控制性欲 ， 保罗则将婚姻当作管理性欲的工具 。

？ 在他看来 ，

婚姻能使人远离性犯罪 ， 达到夫妻平等 ， 每人都尽到相应 的责

任 （ 林前 ７ ： ３） 。

？

①Ｇａｒｌａｎｄ
，

“

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
’

ｓ Ｐｏｓｔｕｒｅ
，

”

３５２ ．

②Ｋｕｔｔｅｒ Ｃａｌｌａｗａｙ ，

“

Ｓｅｘ ａｎｄ  ｔｈｅ Ｓ ｉｎ
ｇ

ｌｅ Ｌｉｆｅ
，

”

Ｃ％ｒ如
（
２０ １ ８

）
： ２４ ．

③ＤａｌｅＢ ．Ｍａｒｔ ｉｎ
，

＊ ＊

Ｐａｕｌｗ ｉ ｔｈｏｕ ｔ Ｐａｓ ｓ ｉｏｎ ：ＯｎＰａｕ ｌ

＇

ｓＲｅ
ｊ
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Ｄ ｅ ｓ ｉ ｒｅ ｉｎＳ ｅｘａｎｄ

Ｍａｒｒｉ ａ
ｇ
ｅ

，

”

 ｉｎ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
Ｅａｒｌｙ 

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 Ｆａｍ ｉｌｉｅｓ ： Ｆａｍ ｉｌｙ 
ａｓ Ｓｏｃ ｉａ 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

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， 
ｅｄ ．

Ｈａｉｖｏｒ Ｍｏｘｎｅｓ
 （
Ｌｏｎｄｏｎ ： Ｒｏｕｔｌｅｄ

ｇ
ｅ

， 
１ ９９７

） ， 
２０ １

－

２０２ ．

④ 保罗对夫妻之间性行为的重视反映了犹太传统 ， 该传统认为 ： 丈夫应该将妻子看

成 自 己的
一部分 ， 如果是为 了专心敬拜耶和华 ， 丈夫可以单独居住一段时间 ， 但若没有特殊

２ １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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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来说 ， 保罗对婚姻并不持负面看法 。 在公元前 １ 世纪 ，

犹太人希勒尔 （ Ｈ ｉ ｌ ｌ ｅ ｌ ） 进行过改革 ， 规定丈夫不需要特殊理

由 就能与妻子离婚 ， 而妻子不具有相 同 的权利 。

？ 在这之前 ，

只是在妻子通奸或无法履行某些职责的情况下 ， 丈夫才能提出

离婚 。 在希勒尔改革的影响下 ， 离婚率 曾大大上升 。 保罗则重

视婚姻 ， 声称
“

妻子不可离开丈夫
”？

（ 林前 ７ ： １ ０ ） ， 反对基

督徒仅仅因为信仰不 同就主动提 出离婚 （ ７ ： １ ２ － １ ３ ） 。

？

保罗 的独身思想与其末世论有关 。 他认为人类历史分为两

个世代 ， 即耶稣受难复活前的世代 ， 和耶稣复活后人们将会进

人 的末后世代 。 这种两个世代 的思 想可能受到 了 犹太末世论

的影响 （ 以斯拉 四书 ７ ： ５ ０ ） 。

？ 保罗相信 ， 现在 已进人末后世

代 ， 他 曾称 自 己 和哥林多基督徒为
“

我们这末世的人
”

（ 林前

１ ０ ： １ １ ） ， 认为那时
“

旧事 已 过 ， 都变成新的 了
”

（ 林后 ５ ： １ ７ ） ，

情况 ’ 就应尽 自 己的责任与妻子同房 。 参 Ｐｅ ｔｅｒ
Ｊ ． Ｔｏｍｓｏｎ

，
Ａ ｉｍ／ ｏ／ｋ／ 功ｅ ＪｅｗｉｓＡ Ｌｉｗ ： ／ｆｏ／ａ衫ｗ ｗ

ｔｈｅ Ｌｅ 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ｏｓｔｌｅ  ｔｏ  ｔｈｅ Ｇｅｎ ｔｉｌｅｓ
 （
Ｍ 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：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

， 
１ ９９０

） ， 
１０７ 〇

①Ｄａｖ ｉｄ Ｉｎｓ ｔｏｎｅ
－Ｂｒｅｗｅｒ

，
Ｍ

１Ｃｏｒ ｉｎｔｈ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 ｉ

ｇ
ｈ ｔ ｏｆ 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ＧｒｅｅｋａｎｄＡｒａｍａｉｃ

Ｍａｒｒｉａ
ｇｅ ａｎｄ Ｄ ｉｖｏｒｃｅ Ｐａｐｙｒｉ ，

＂

 Ｔ^ｍｄａｌｅ Ｂｕ ｌｌｅｔｉｎ ５２
， 
ｎｏ ． ２

 （
２００ １

）
： ２３５ ．

② 在这句经文中 ， 保罗之所以用
“

离开
”

（ｘ〇＞
Ｐ办 ＞

）
而非

“

离婚
”

（
如ｏ祕 （〇

） ， 是因为在

希罗文化中 ，

“

离开
”

不等于
“

离婚
”

，
但是在犹太文化中 ， 夫妻若是

“

离开
”

配偶 ， 就是
“

离婚
”

了 。

保罗在这里说
“

妻子不可离开 （Ｘ＜〇Ｐ＾？）
丈夫

”

， 也说明了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 ， 有些妻子是

外邦人而非犹太人 ； 她们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 ， 想要离开丈夫 。 具体讨论参见 ＩｎｓＵｍｅ
－Ｂｒｅｗｅｒ

，

“

Ｇｒｅｃｏ
￣Ｒｏｍａ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，

”

 １ ０７
－

１ ０８ 。

③ 保罗的教导主要是针对基督徒 ， 如果非基督徒不愿维持婚姻 ， 是可以离婚的 。

“

倘

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 ， 就由他离去吧 。 无论是弟兄 、 是姐妹 ， 遇到这样的事 ， 都不必拘束 。

”

（ 林前 ７ ： １ ５ ） 对于
“

拘束
”
一词有多种解释 ， 有学者认为是不被

“

婚姻
”

所拘束 ， 有学者认

为是不被
“

主的不许离婚的教训
”

所拘束 。 详见 Ｄｅｍｉｎ
ｇ ，

＿Ｐａａ／ ｃｗ Ｍｗｒ＾ｅ
，

１４８
－

１４９ 。

④Ｌ ．

Ｊ ． Ｋｒｅｉｔｚｅｒ
，

“

Ｅｓｃｈａｔｏｌｏｇｙ ，

”

 ｉｎ＾ Ｌｅｔｔｅｒｓ
， 
ｅｄ ． Ｇ ．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

ａｎｄ Ｒ ． Ｍａｒｔｉｎ
 （
Ｄｏｗｎｅ ｒｓ Ｇｒｏｖｅ ：  Ｉｎ ｔｅｒＶａｒｓ ｉ ｔ

ｙ ， 
１ ９９３

） ， 
２５６－２５７ ．

２１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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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末后世代是
“

新 的创造
”

（ 林后 ５ ： １ ７
； 加 ６ ： １ ５ ） 。 此外 ，

保罗 的一些类 比也体现 出两个世代的见解 ， 如亚当 ／ 基督 （ 林

前 １ ５
， 罗 ５ ） ，

旧我 ／ 新我 （ 罗 ６ ： ６ ） ， 外在的人 ／ 内在的人 （ 罗

７ ： ２ ２
， 林后 ４ ： １ ６ ） 等 。 七封无争议的保罗 书信中多次出现

“

这

个世代
”
一词 （ 罗１ ２ ： ２

； 林前１ ： ２ ０
；２ ： ６

－

８
；３ ： １ ８

； 林后４ ： ４） ，

而未 出现
“

将要来的世代
”

。 另
一方面 ， 虽然现在 已经进入末

世 ， 但死人复活 、 基督再临和最后审判须至未来才会发生 。 保

罗希望基督徒能独身 ， 是因 为现在 已经进人 了末世 ， 基督很快

就会再临 。 在这段时间 内 ， 基督徒若能独身 ， 专心侍奉基督是

更好的 ， 因 为 当基督再临后 ， 人们将不分男女 ， 都像天使一样

没有婚姻 。

保罗 的末世论直接影响他的伦理思想 。 他认为基督徒 已经

进入末世 ， 须等待基督 的再临 （ 帖前 １ ： １ ０ ） 。 在 基督再临前

的这段时间 ， 基督徒要彼此相爱 ， 只有爱人的心增长充足了 ，

才能当基督再临时在上帝面前
“

成为圣洁 ， 无可指摘
”

（ 帖前

３ ： １ ２－ １ ３） 。 保罗将
“

彼此相爱
”

和
“

成为圣洁
”

直接联系起来 ，

以基督很快再次降临为理 由 ， 要求基督徒遵守某些伦理规则 ，

使他们将来成为圣洁者 。 保罗也指 出 ， 哥林多基督徒在恩赐上

是一无所缺的 ， 他们正在切切等候主基督 的显现 （ 林前 １ ： ７ ） ，

基督则会坚固他们到底 ， 使他们在
“

主基督的 日 子无可指责
”

（ １ ： ８ ） 。 保罗将主再临 和基督徒 的伦理行为联系起来 ， 称基

督会坚固基督徒的心灵 ， 使他们更好地约束 自 己 。 主再临 的时

间无法确定 ， 《 马 太福音 》 ２４ ： ３ ６ 和 《 马可福音 》 １ ３ ： ３ ２ 称 ，

只有上帝知道基督再临和最后审判 的时间 。 基督徒虽然不能确

定这一时间 ， 却有责任做好准备 ，

“

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， 只要

心意更新而变化
”

（ 罗 １ ２ ： ２ ） ， 务必严格遵守保罗 的伦理劝导 ，

２ １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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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准备迎接基督再临 。

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分别讨论 了婚姻 、 祭偶像的

食物 、 圣餐和蒙头礼仪等问题 ， 均是在
“

末世 已经到来 ，
基督

将很快再临
”

的背景下讨论的 ， 所 以对 《哥林多前书 》 第 １ 至

１ ４ 章的 阐释离不开 《 哥林多前书 》 第 １ ５ 章的背景 。 婚姻问题

也是在末世背景下讨论的 ， 保罗对基督徒的婚姻劝导并非他对

婚姻的一般性看法 ， 而是为 了应对基督快要再临的情况 ； 其独

身思想也是在末世背景下产生 的 。 他的独身观对基督教教父产

生 了重要影 响 ，
尼撒 的格里高利 （ Ｇ ｒｅ ｇｏ ｒ

ｙｏ ｆＮｙ ｓ ｓ ａ ） 认为 ，

婚姻会使人远离基督 ； 金 口 约翰 （ Ｊ ｏｈ ｎＣ ｈ ｒ
ｙ ｓ ｏ ｓ ｔｏｍ） 则声称 ，

不结婚的基督徒能远离配偶和孩子带来的苦恼 。

？

三
、 尊重配偶的信仰

在 《 哥林多前书 》 ７ ： １ ２
－

１ ４
， 保罗说 ：

“

倘若某弟兄有不

信的妻子 ， 妻子也情愿和他一起生活 ， 他就不可离弃妻子 。 妻

子有不信的丈夫 ， 丈夫也情愿和她一起生活 ， 她就不可离弃丈

夫 。 因为不信的丈夫会因妻子成 了圣洁 ， 不信的妻子也会因 丈

夫成 了圣洁 。

”

可见保罗认为基督徒要尊重配偶的信仰 ， 维护

家庭稳定 ， 不能 因信仰不同而与对方离异 。

？

（
Ｔ）Ａ

ｐ
ｒｉｌ Ｋｅｌｌｙ ， 

ｕ

Ｅａｒｌ
ｙ 
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

ｙ

＇

ｓ Ｃｏｎｃｅ
ｐｔ ｏｆ 

Ｓｅｘｕａｌｉ ｔ
ｙ ，

＾

Ｐｒｉｓｃｉｌｌａ Ｐａｐｅｒｓ ３３
， 
ｎｏ ．  １

 （
２０ １ ９

）
：

１ ６ ．

② 有学者根据对古代文本的研究 ， 通过对犹太婚约和保罗婚姻观的对比 ， 提出古犹

太人同样要求丈夫供给妻子的生活 ， 且忠于妻子 。 这与保罗的思想很相似 。 参 Ｉｎｓｔｏｉｉｅ＾ ｒｅｗｅｒ
，

＊ ＊

Ｇｒｅｃｏ
－Ｒｏｍａ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，

＂

２２５－２４３ 〇

２１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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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罗 的这种思想 与 当 时希罗婚俗传统有所不 同 。 根据霍

奇 （ Ｃ ａ ｒｏ ｌ ｉ ｎ ｅＨ ｏｄ
ｇ
ｅ ） 的研究 ， 在古罗 马社会 中妻子和奴隶要

依从家主的信仰 。 在 《 对新娘和新郎 的忠告 》 （ Ａ ｄ ｖ ｉ ｃ ｅｔ ｏｔ ｈ ｅ

Ｂ ｒ ｉ ｄ ｅａｎ ｄＧ ｒｏ ｏｍ） 中 ， 普鲁塔克 （ Ｐ ｌｕ ｔａ ｒｃ ｈ） 断言 ：

“

已婚的

妻子必须 只 承认和祭拜丈夫所信奉 的 神祇 ， 门 必须关紧 ，
以

防古怪的祭祀和外来的迷信进人 。

”

＠ 在古罗 马婚俗 中 ， 当新

娘嫁入丈夫 的家庭时 ， 有责任敬拜丈夫的神祇 。

？ 卡托 （ Ｃ ａ ｔ ｏ

ｔｈｅＥ ｌｄ ｅ ｒ ） 在 《 农业篇 》 （ Ｄ ｅＡ ｇ ｒ ｉ ｃ ｕ ｌ ｔｕ ｒａ ） 中讲到 ， 须命令

家庭的男性奴隶首领管好奴隶 （ 包括妻子 ） 的祭祀活动 ， 如果

没有主人允许 ， 他们不能敬拜 自 己 的神祇 （ １ ４３ ） 。 在卡托看来 ，

举行宗教祭祀活动虽然能控制奴隶 ， 但若不好好管理他们 ， 也

会引起家庭骚乱 。

？ 关于所有家庭成员都要追随男 主人信仰 的

情况 ， 在 《 使徒行传 》 （ １ １ ： １ ４
；１ ６ ： １ ４－ １ ５

；１ ６ ： ３ １
－ ３４ ） 中 也

有记载 ， 在那些经文 中 ， 家庭里处于主要地位的男性接受基督

的信仰后 ， 其整个家庭也会跟着受洗 。

在古罗 马 ， 家庭成员各有其地位和责任 。 大部分家庭有祭

坛
，

一般设立在前厅或花园 ， 其中供奉神祇 ， 以及家庭领袖 （

一

般是丈夫或父亲 ） 的守护神 的雕像 。 奴隶也有 自 己 的祭坛 ， 往

往设在主人不常去的或其他不显眼的壁龛 中 。 奴隶往往供奉 自

己 的神祇 ， 有些神祇是在其原先的家乡 所供奉的 。

＠ 所以家庭

①Ｃａｒｏ ｌｉｎ ｅ ＪｏｈｎｓｏｎＨｏｄ
ｇ
ｅ

，
“

Ｍａｒｒｉ ｅｄ ｔｏ ａｎＵ ｎｂ ｅ ｌ ｉ ｅｖ ｅｒ ： Ｈｏｕ ｓｅｈｏ ｌｄｓ
， 
Ｈ ｉｅｒａｒｃｈ ｉ ｅ ｓ

， 
ａｎｄ

Ｈｏｌｉｎｅｓｓ  ｉｎ  １ Ｃ ｏｎｎｌｈｉ ａｎｓ ７ ： １ ２
－

１ ６
，

＂

Ｈａｒｖａｒｄ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 １ ０３
， 
ｎｏ ．  １

 （
２０ １ ０

）
：  １ ．

②Ｊ ｏｈｎＲ ． Ｃｈａｋ ｅ
，
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ｓ ｏｆＲｏｍａｎ Ｉｔａｆｙ，Ｗ Ｏ Ｂ ． Ｃ．

－Ａ ．Ｄ ．２５０ ： Ｒ ｉ ｔｕａ ｌ
，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

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
 （
Ｂｅｒｋｅ ｌｅ

ｙ
：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

ｙ 

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 ｉａ Ｐｒｅｓｓ
， 

１ ９９ １
） ， 

１ ０ ．

？Ｈｏｄｇｅ ，
＾

Ｍａｒｒｉｅｄ  ｔｏ ａｎ Ｕｎｂｅ ｌ ｉ ｅｖｅｒ
，

＂

 Ｉ Ｉ ．

（
４
）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ｌｌａｃｅ

－Ｈａｄｒｉ ｌｌ ａｎｄ Ｒａｙ 
Ｌａｕｒｅｎｃｅ

， 
ｅｄｓ ．

， 
Ｄｏｍｅｓ ｔ ｉｃ Ｓｐａｃｅ  ｉｎ 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Ｗｏｒｌｄ：

Ｐｏｍｐｅ ｉｉ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 （
Ｐｏｒｔｓｍｏｕ ｔｈ ：

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
Ｒｏｍ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 ｌｏｇｙ ， 

１ ９９７
） ， 

１ ９７
－

２ １ ８ ．

２ １ 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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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权力对话 的场所 。

？ 凯特 ？ 库珀 （ Ｋａ ｔ ｅＣ ｏ ｏｐ ｅ ｒ ） 认为 ， 住

所是主人施展权力 的地方 ，

？ 权力延伸至家庭的各种事务 ， 包

括祭祀 。 最能说明 家庭祭祀 中父权思想 的是
“

家长 （ 丈夫或父

亲 ） 守护神 的祭祀
”

。 当家长过生 日 时 ， 家庭成员需要 向其守

护神献上祭品 ， 象征家庭成员对家长的效忠 。

与 当时的希罗社会风俗不 同 ， 保罗并未强迫妻子遵从丈夫

的宗教 ，
也不像 《 使徒行传 》 １ １ ： １ ４

；１ ６ ： １ ４＿ １ ５
；１ ６ ： ３ １

－３ ４ 所

描写的那样 ， 男 主人受洗后 ，

一家人都要跟着受洗 。 保罗允许

妻子保 留非基督徒 的身份 ， 亦允许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组成婚姻

（ 林前 ７ ： １ ２－ １ ４） 。 保罗 运用圣化的模式 ， 将非基督徒配偶和

孩子变成圣洁 ，
以此缓和混婚家庭 中 因信仰不同而产生的矛盾 。

保罗 与主流社会的做法之所以不 同 ， 源于很多 因素 ， 其 中最重

要的是 ， 在哥林多 ， 基督教并非主流宗教 ， 不具有罗 马宗教 的

权威地位 ， 只是一个新兴的外来宗教 。 所以保罗允许混婚 ， 也

不强迫非基督徒妻子跟随家主一起受洗 ， 同时还用圣化的语言

使他们变成圣洁 。 保罗对混婚的宽容态度有利于基督教更好地

发展 ， 吸引更多的人加人教会 。

保罗对混婚的看法 ， 提升 了家庭 中女性和其他弱势者的地

位 ， 有些女基督徒甚至将 《 哥林多前书 》 ７ ： １ ４ 当作
“

混婚合理
”

① 古罗马的家庭不只是家庭结构 ， 还包括多种政治 、 经济和宗教活动 。 人们虽然

在家庭 中生活 、 养育后代 ， 但是有些家庭也在前厅或门 口从事商业活动 ， 他们宴请客人 ，

进行政治交往 ， 举行宗教祭祀 。 参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ｌｌａｃｅ
＾Ｈａｄｒｉｌｌ

ｊ
／ｆｏｗｓｅｓＰｏ／ｗｐｅ ｉＹ ｏｔｋ／

Ｈｅｒｃｕｌａｎｅｕｍ
 （
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： Ｐｒ 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

Ｐｒｅｓｓ
， 

１ ９９４
） ， 

１０３－ １ １ ６ 〇

？Ｋａ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，
＊ ４

Ｃ ｌｃ？ｅ ｌ
ｙ 
Ｗａｔｃｈｅ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： Ｖ ｉ ｓ ｉｂ ｉｌｉ ｔｙ ， 

Ｅｘ
ｐ
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 ｉｎ

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Ｄｏｍｕｓ／
＊

Ｐａｓｔ 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 ｔ  １ ９７
， 
ｎｏ ．  １

 （
２００７

）
： ９ ．

２１ 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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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 。

＠ 另一方面 ， 异教徒的丈夫可能不会介意上帝或 以色列

的弥赛亚加人 自 己 的祭祀 中 ， 而会将基督和罗马神祇一起放人

家里的神龛 中 ， 因为更多 的神祇意味更多的保护和繁荣 。 保罗

并未 明确反对人们 同时敬拜基督和其他神祇 。 保罗在 《 哥林多

前书 》 第 ７ 章 中讨论混婚时未提到多神敬拜 ， 而在其他段落 中

（ 林前 ８ ： ４－ １ ３
；１ ０ ： ２ ３ － ３ ３） 对异教敬拜也 比较宽容 。

四 、 圣化婚姻

在 《 哥林多前书 》 ７ ： １ ４
， 保罗讨论了混婚家庭的圣化 ：

“

不

信的丈夫会 因着妻子成 了圣洁 ， 不信的妻子会因着丈夫成 了圣

洁 。

”

这也会使他们 的儿女成为圣洁 。

？ 这种圣化与道德行为

无关 ， 人们不能靠着好的行为 ， 而要靠着其基督徒配偶来使 自

己成为圣洁 。 对于圣化问题 ， 可 以从犹太文化的角度来解释 。

吉利翰 （ Ｙ ．Ｍ ．Ｇ ｉ ｌ ｌ ｉ ｈ ａｎ ） 认为 ， 在犹太文献

中 ， 圣化 （ ｆ炉ＰＨ？ ） 指订婚 ， 既指结婚礼物 ， 也指合法的订婚 。

①根据德尔图 良 （ Ｔｅ ｒｔｕｌｌｉａｎ
 ）记载 ， 公元 ２世纪左右一些女基督徒以 ｛哥林多前书 》７ ： １４

为据 ， 将其与非基督徒男性的婚姻合理化 ， 因为基督徒能将非基督徒配偶圣化

２ ．２ ． １
－

２ ） 。

② 需要注意的是 ， 保罗虽然认为非基督徒与其儿女能被圣化 ， 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也

能被救赎 。 Ｄｅｍｉｎ
ｇ ，

／＾／ ｏｎ尬／Ｗａｇｅ ， 
１ ３４ ． 有学者对混婚中基督徒身份的认知问题进行了分析 ，

见Ｄａｖ ｉｄ Ｇ ． Ｈｏｒｒｅｌｌ
，

＇ ＇

Ｅ ｔｈｎｉｃｉ ｓａｔｉｏｎ
， 
Ｍａｒｒｉａ

ｇ
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ｌ

ｙ 
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 Ｉｄｅｎｔｉ ｔｙ

： Ｃｒｉ 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１

Ｃｏｒｉｎ ｔｈｉａｎｓ ７
，

１ Ｐｅｔｅｒ 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ｍ Ｎｅｗ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 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
ｐ ，

”

 Ｔ Ｓｆｅｗ ６２
， 
ｎｏ ． ３

 （
Ｊｕｌ

ｙ

２０ １ ６
）

： ４４６
－４５２ 。

２１ 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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妒ｒｐ

”

来源于动词
“

的？

” ①
。 他举例说明 ， 和

《 哥林多前书 》 ７ ： １ ４ 的表述相似 ， 亦用圣化的语言表示订婚 ／

婚姻 。

“

男 人通过他 的代理人或他 自 己订婚 （
ｕｎｐａ ）

… … 女

人通过她 自 己 或她 的代理人被订婚 … … 男 人使 自

己 的女儿订婚 （
议ｉｐａ ）

… … 通 过他 自 己 或他 的代表
”？

。 在

犹太传统 中 ， 当男性给女性 时 ， 他将女性圣化 ； 当女性

接受男性 的 时 ， 她被男性圣化 。 保罗 和犹太传统一样 ，

都将婚姻 的主体当作圣化的对象 ， 而且 ， 他们都使用 了功能性

的介词 （ ｉ ｎ ｓ ｔ ｒｕｍ ｅ ｎ ｔ ａ ｌ
ｐ ｒｅ ｐ ｏ ｓ ｉ ｔ ｉ ｏ ｎ ｓ） 表 ７Ｋ代理人 ， 在其表述 中 ，

ｌ

ｉ ｙ
ｉａｏＴ ｃｕ 纟 ｖ 可能与 相对应 。

③

犹太拉 比用圣化 ／ 订婚肯定婚姻 的合法性和圣洁性 ， 这正

是保罗 所需要 的 。 保罗 在 《 哥林多前书 》 ７ ： １ ４ 中说 明 ， 非基

督徒会被基督徒配偶圣化 ， 使他们 的婚姻也是圣洁的 。 保罗在

使用犹太拉 比 的词汇 幻 ｉａ〇ｅ 〇ａ ｄｖ ／
－ ：ｌＫＨｐ时 ， 加入 了新 的含

义 ： 非基督徒的圣化 。

保罗认为 当非基督徒被基督徒配偶圣化时 ， 他们 的婚姻会

因为基督信仰而进人更深 、 更牢固 的状态 。 这是 因为
“

主吩咐

的 ：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
”

（ 林前 ７ ： １ ０ ） 。 保罗使用犹太传统

中订婚 ／圣化的隐喻 ， 并将之与耶稣
“

不可离婚
”

的训诫相结合 ，

来规范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婚姻生活 。

？ 他们不仅不能因为信

（Ｔ）Ｙｏｎｄｅｒ Ｍｏ
ｙ
ｎｉｈａｎ Ｇ ｉｌｌｉｈａｎ

，
Ｍ

Ｊｅｗｉｓｈ Ｌａｗｓ ｏｎ  Ｉ ｌｌ ｉｃ ｉ ｔ Ｍａｉｒｉａ
ｇ
ｅ

， 
ｔｈｅ Ｄｅｆｉ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ｆｆｓ

ｐ
ｒ ｉｎｇ，

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ｌ ｉｎｅｓ ｓｏｆ  ｔｈｅ Ｔｅｍ
ｐｌｅ ： ＡＮｅｗ Ｈａｌａｋ ｉｃ Ｉｎ ｔｅｒ

ｐｒｅｔａｔ ｉｏｎ ｏｆ  １Ｃｏｒｉｎ ｔｈ ｉ ａｎｓ ７ ： １ ４
，

＂

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

Ｂ ｉｂｌｉｃａｌ 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１ ２ １
， 
ｎｏ ． ４

 （
２００２

）
： ７ １ ７ ．

＠Ｉｂｉｄ ．

，
７ １ ７

－

７ １ ８ ．

③Ｉｂｉｄ ．

④ 有学者认为 ， 对于婚姻 ， 保罗和犹太律法最大的不同在于 ， 保罗强调基督不许离

婚的训诫 。 参见 １ １ ７ 。

２１８



使徒保 罗婚姻观研究

仰不 同而分开 ， 还要按照主的吩咐被圣化 （ 再次订婚 ） ， 使 自

己 的婚姻更加牢 固 。

虽然 ｍ ．Ｑ ｉ ｄｄ２ ： ｌ 是论述犹太人的圣化 ， 保罗所讲的基督徒

婚姻也包括外邦人 ， 但保罗 在使用犹太订婚 ／ 圣化模式时 ，
已

经将其转化 ， 把未婚夫对未婚妻 的圣化 ， 转变成基督徒对非基

督徒配偶 的圣化 ， 使模式和对象一起发生 了改变 。 他对犹太习

语做 出新的运用 ， 使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的婚姻更加稳 固 ， 也缓

解 了哥林多教会群体对
“

混婚不圣洁
”

的忧虑 。

《 哥林多前书 》 第 ７ 章表明 ， 保罗意识到 了哥林多教会的

某些人被犹太思想所影响 ， 他们为 了避免不圣洁的婚姻 ， 想与

非基督徒配偶离婚 。

？ 虽然保罗也认为教会是圣洁的圣殿 ， 其

圣洁不能被破坏 ，

？ 个人的身子是圣灵的殿 ， 他们如果犯奸淫 ，

就会污染圣灵 的殿 （ ６ ： １ ８
－

１ ９ ） ，
？ 但面对混婚 问题时 ， 保罗

一方面可能受到耶稣
“

不可离婚
”

教导 的影响 ，

？ 另一方面也

为 了维护家庭 的稳定 ， 提 出在未触犯律法 、 违背基督信仰 的情

况下 ， 夫妻不应该轻易离婚 ：

“

你这作妻子 的怎 么知道不能救

你 的 丈夫呢 ？ 你这作 丈夫 的 怎 么 知道不能救你 的妻子 呢 ？

”

①某些犹太群体不鼓励与外邦人通婚 ， 认为这样做会污染神圣群体。 例如 ： ４ＱＭＭＴ

（ １ ５９
－

１ ５２ＢＣＥ ） 有关于混婚的讨论 ，
ＭＭＴ Ｂ ３９－４９ 禁止混婚 ， 以使圣殿洁净 。 参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 ．

Ｓｃｈｉｆｆｉｎａｎ
， 

Ｒｅｃｌａ ｉｍｉｎｇ 

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Ｓｅａ Ｓｃｒｏｌｌｓ
 （
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：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，  １ ９９５

） ， 
８３
－９５

； 
２４５－２５５


〇

② 保 罗对
“

不洁
”

的理解 ， 参见 Ｍａｒ
ｇ
ａｒｅ ｔ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

，

“

Ｕｎｃ ｌｅａｎ ｂｕ ｔ Ｈｏｌ
ｙ 
Ｃｈ ｉｌｄｒｅｎ ：

Ｐａｕｌ

’

ｓ Ｅｖｅｉｙｄａｙ Ｑｕａｎｄａｒ
ｙ 

ｉｎ １Ｃｏｒｉｎ ｔｈ ｉａｎｓ ７ ： １ ４ｃ
，

’ ’

所Ｗｆｃｆｌ／ ７３
， 
ｎｏ ． ３

 （
２０ １ １

）
：

５ ３４ 。

③ 保罗认为基督徒不能在性方面犯罪 ， 否则会破坏教会的圣洁 。 他强调基督徒是上

帝的殿 ， 若有人毁坏 ， 就一定会被上帝毁坏 （ 林前 ３ ： １ ７ ） 。 凡犯了淫乱罪者 ， 应该从教会中

赶出去 （ 林前 ５ ： ２ ） 。

④ 在 《马可福音 》 １ ０ ： １
－

１ ２ 、 《路加福音 》 １ ６ ： １ ８ （ Ｑ ） 和 《 马太福音 》 ５ ： ３２ （ Ｑ ）及 １ ９ ：９ 中 ，

耶稣都反对离婚 。

２ １ 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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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７ ： １ ６）

？基督徒能圣化其配偶和子女 ， 故不可 因受犹太传统
“

混

婚污染圣殿
”

之说的影响 ， 而轻易与配偶离婚 。

五 、 婚姻教导与教会现状

保罗对混婚圣化的劝导和哥林多教会的状况有密切关系 。

有学者推测 ， 保罗大概在公元 ５ ２ 年离开哥林多 ，

？ 在公元 ５ ４

或 ５ ５ 年写 出 《 哥林多前书 》 。

？ 在保罗 写作该书信时 ， 哥林

多教会 出现 了矛盾和纷争 。

“

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你们 ，

说你们 中 间有纷争
”

（ １ ： １ １ ） ，

“

你们 中 间有彼此争吵的事
”

（ ６ ： １ ） ，

“

我听说你们教会聚会时有分裂的事
”

（ １ １ ： １ ８ ） 。

哥林多教会 的纷争可能是 多方面 的 ： 不 同 派别 之 间 的 纷争

（ １ ： １ ０－ １ ７） ， 诉讼 的纷争 （ ６ ： １
－

１ １） ， 因讲预言而起的纷争

（ １ ４ ： ２ ６
－４０ ） 等等 。

哥林多教会的纷争与该城市人 口 的复杂构成 ， 信徒来 自 不

同 的 阶层有关 。 哥林多城在公元前 １ ４ ６ 年被毁 ， 前 ４４ 年重新

①在现存的保罗书信中 ， 保罗并没有
“

混婚会使群体不圣洁
”

的思想 ， 而是认为不

合法的性关系和嫖娼会影响圣洁 （ 林前 ６ｄ５－ １ ６
；５ ： １

－

５ ） 。 虽然保罗在 ５ ：５ 和 ６ ： １ ５
－

２０ 中谴责

乱伦和通奸 ， 认为它们会污染基督教群体 ， 但却没有谴责混婚 ， 也没说它能污染神圣群体 。

在保罗看来 ， 外邦人可以参与偶像崇拜等活动 ， 但其本质并非不圣洁 。 保罗希望寡居的基督

徒最好独身 ， 或是和基督徒结婚 （ 林前 ７ ： ３９ ） ， 这也是希望他们能少受外邦人的影响 。

② 支持这个观点的学者 （ 及其著作 ） 的列表 ， 参见 Ｍａｒｋ Ｆ ｉｎｎｅ
ｙ，

ｉｎ 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：１Ｃｏｒｉｎ ｔｈ ｉａｎｓ  ｉｎ  ｉｔｓ Ｇｒｅｃｏ
－Ｒｏ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（

Ｌｏｎｄｏｎ ： Ｔ＆Ｔ Ｃｌａｒｋ
， 
２０ １ ２

） ，

６６ 。

③ 对于 《 哥林多前书 》 的具体写作时间 ， 学者们观点不同 ， 但大致认为是在公元

５３
－

５５ 年。 学者们观点的列表 ， 参见 Ｉｂｉｄ
，
６６ 〇

２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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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建 。

＠ 被重建后 ， 罗马政府往该城移居 了大量人 口 。

？ 他们

来 自 不 同地区 ， 有不同 的文化背景 ， 将各地的宗教习俗带人 了

哥林多 。

？ 这些人与基督徒一起生活 ， 常有异教徒归信 ， 成为

新的基督徒 。 这些背景混杂 、 习俗不 同 的基督徒会因 派别 、 食

物 、 婚姻 、 讲预言等问题发生争执 。 另一方面 ， 信徒也来 自 不

同 的社会阶层 ，

一些来 自 下层 ，

一些较有权势 。

？ 有权势的基

督徒希望在教会 中彰显 自 己 的身份和地位 。

＠ 不 同 的社会背景

致使他们对婚姻 、 食物 、 讲预言等问题产生不 同 的看法 。

面对哥林多教会的纷争 ， 保罗对诉讼 、 婚姻 、 拜偶像 、 圣

餐和讲预言等问题加 以说明 ， 希望能减少教会 中 的矛盾 。 保罗

①在保 罗 的年代 ， 哥林多 由 于交通便利和商贸往来 ， 经济发展迅速 。 Ｐａｎａｙｏ ｔｉｓ

Ｃ ｏｕ ｔｓｏｕｍｐ
ｏｓ

， 
Ｐａｕ ｌ ａｎｄ  ｔｈｅ Ｌｏｒｄ

＇

ｓ Ｓｕｐｐｅｒ： Ａ Ｓｏｃ ｉｏ－ｈ 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 ｔ ｉｇａ ｔ ｉｏｎ
 （ＮｅｗＹｏ ｒｋ ： Ｐｅ ｔｅ ｒ Ｌａｎ

ｇ ，

２００５
） ， 
６４ 〇

②Ｉｂｉｄ ．

③ 根据考古证据可知 ，哥林多有很多神祇的神庙（ 或雕塑 ） ，如阿佛洛狄特（ Ａｐｈｒｏ
ｄＵｅ  ） 、

阿斯克勒庇俄斯 （ Ａｓｋｌｅｐｉｏｎ  ） 和堤嘻 （ Ｔｙ
ｃｈｅ  ） 等 。 Ｂ ｅｎ Ｗ ｉ ｔｈｅｒｉｎ

ｇ
ｔｏｎ ＨＩ

，

ｉｎＣｏｒｉｎ ｔｈ ： Ａ Ｓｏｃｉｏ－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 ｔａｒｙ 
ｏｎ１ａｎｄ ２ Ｃｏｒｉｎ ｔｈ ｉａｎｓ

 （
Ｇｒａｎｄ Ｒａ

ｐ
ｉｄｓ ： Ｗ．Ｂ ． Ｅｅ ｒｄｍａｎｓ

，

１ ９９５
） ， １ ２

－

１ ９ 。

④ 梅 吉 特 （Ｊｕｓｔｉｎ Ｍｅ
ｇｇ

ｉｔｔ
） 提 出 ， 哥林 多 教会 的 信徒 主要 是穷 人。 乔 金 德 （

Ｄ ｉｒｋ

Ｊｏｎｇ
ｋｉｎｄ

）
反对这种观点 ， 他跟据考古遗迹列举哥林多不同建筑的类型 ， 得出结论 ： 哥林多

教会的信徒来 自 不 同的社会阶层 。 具体讨论参见 Ｄ ｉｒｋ Ｊｏｎｇ
ｋｉｎｄ

，
“

Ｃｏｒｉｎ ｔｈ  ｉｎ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
ｙ

ＡＤ ：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ｌａｓｓ
，

＂

Ｔｙｎｄａｌ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５２
， 
ｎｏ － １

 （
２００ １

）
： １ ３９

—

１ ４ ８ 〇霍 雷 尔
（
Ｄａｖ ｉｄ

Ｇ ． Ｈｏｒｒｅ ｉｌ
）
认为 ，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仅有穷人 ， 也包括

一些上层人士 。 Ｄａｖｉｄ Ｇ ． Ｈｗｒｅｌｌ ，

ａ

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ｐａ
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ｅｅ ｔｉｎ

ｇ
ｓ ａｔ Ｃｏｒｉｎｔｈ ：  Ｉｍａ

ｇ ｉｎｉ ｉ＾ 

Ｎｅｗ Ｃｏｎ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
ｇ
ｓ Ｅａｓ ｔ ｏｆ

ｔｈｅ Ｔｈｅａ ｔｒｅ
，

”

 ＴＶｅｗ ＳｈｆｔＡ
’

ｅｓ ５０
， 

ｎｏ ． ３
 （
２００４

）
： ３ ５７

－

３５９ 。

⑤ 例如 ， 在 《哥林多前书 》 １ １ ： １
－

１ ６
， 保罗劝男性在讲道或祷告中不要蒙头 。 有学者

认为 ， 按照希罗社会习俗 ， 有权势的男性在祭祀时须蒙头 。 保罗劝男性在崇拜时不蒙头 ， 是

为了反对那些有权柄的男性靠蒙头的礼仪彰显 自 己的身份 ， 防止他们因社会地位不同而和别

人起冲突 。 参见  ＪＭＵｒｋ Ｆ ｉｎｎｅ
ｙ ，

“

Ｈｏｎｏｕｒ
，
Ｈｅａｄ

￣

ｃｏｖｅ ｒｉｎ
ｇ
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ｄｓｈｉｐ

：  １ Ｃｏｒｉｎｔｈｉａｎｓ １ １ ：２－ １ ６  ｉｎ  ｉ ｔｓ

Ｓｏｃ 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／

＇

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  ｔｈｅ Ｓｔｕｔｆｙ 

ｏｆｔｈｅ 
Ｎｅｗ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＾ 

ｎｏ ．  １
 （
２０ １０

）
： ３ １

－

５８ 〇

２２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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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
“

教会是肢体
”

的隐喻劝导基督徒团结一致 。

＠ 对于婚姻

问题 ， 保罗虽然认为独身更好 ， 却也希望混婚家庭能稳固 ， 要

求夫妻不可忽略对方的需求 ，
而要互相尊重 ， 基督徒不可主动

离开非基督徒配偶等 。 巴顿 （ Ｓ ｔ ｅｐｈ ｅ ｎＣ ．Ｂ ａ ｒ ｔ ｏ ｎ ） 认为 ， 保罗

提 出 的这些观念能促进教会合一 ， 因为在犹太传统 中 ， 圣洁的

特点就是合一 。

？

另一方面 ， 保罗希望基督徒家庭稳 固 ， 也与哥林多教会的

组织形式有关 ， 因为家庭教会是那里 的基本组织形式 。 公元 １

世纪 中期 ， 基督教刚开始发展 ， 尚未被罗 马政府所认可 ， 基督

徒们没有公开聚会的地点 （ 例如犹太会堂 ）
； 罗 马政府对非法

集会的管理得很严格 ，

？ 以致很多基督徒只 能在家 中 聚会 。

④

家庭教会也成为早期教会的主要形式 。 保罗在书信 中提到 了家

庭教会： 百基拉和亚居拉使 自 己 的家成为基督徒的聚会地点 （ 林

前 １ ６ ： １ ９
；
罗 １ ６ ： ５ ） ， 其中 指 的就是教会 。

⑤ 按照 《 哥

林多前书 》 １ １ ： １ ７ － ３４ 的描述 ， 聚会和圣餐可能就是在家 中举

①Ｊｉｌｌ Ｅ ．Ｍａｒｓｈａ ｌｌ
，

“

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
ｙ 

ｉ ｓ ａ Ｂｏｄ
ｙ

： Ｓｅｘ
， 
Ｍａｒｒｉａ

ｇ
ｅ

， 
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 ｉｎ １Ｃｏｒｉｎ ｔｈ ｉａｎｓ

６ ： １ ２
－

７ ：７ ａｎｄ Ｅｐｈｅｓ ｉａｎｓ ５ ：２ １
－

３３
，

＂

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Ｂ ｉｂ ｌ ｉｃａｌ 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１ ３４
， 
ｎｏ ． ４

 （
２０ １ ５

）
： ８４２－８４６ ．

②Ｓｔｅ
ｐｈ

ｅｎ Ｃ ． Ｂａｒｔｏｎ
，

＜ （

Ｓａｎｃ ｔｉｆ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Ｏｎｅｎｅｓｓ  ｉｎ １Ｃ ｏｒｉｎ ｔｈｉａｎｓ ｗｉ ｔｈ 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 ｆｏｒ

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
＊

Ｍ ｉｘｅｄ Ｍａｍ ａ
ｇ
ｅ ｓ 

＊

 （
１ Ｃｏｒｉｎ ｔｈｉａｎｓ ７ ． １ ２

－

１ ６
） ，

Ｍ

Ｎｅｗ Ｔｅｓ ｔａｍｅ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３
， 
ｎｏ ．  １

 （Ｊａｎｕａｒ
ｙ

２０ １ ７
）

： ３８
－

５５ ．

？据查士丁尼 （
Ｊｕｓｔｉｎ ｉ ａｎ

）
的 （

４７ ．２２ ． １
） 描述 ， 罗马行省的长官不允许人们非法

集会 ， 除非遇到葬礼 ， 参见 Ｗｉ ｔｈｅｒｉｎ
ｇｔｏｎ

，
Ｃｏ咕／ｃｒｆ ａｗ／ Ｃｏｍｍｗ／ ｉ办 ，

３ １ 。

＠Ｐａｎａｙｏｔ ｉｓ Ｃｏｕ ｔｓｏｕｍｐｏｓ
， 
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

， ａｎｄ  ｔｈｅ Ｅｕｃｈａｒ ｉｓｔ  ｉｎ Ｒｏｍａｎ Ｃｏｒｉｎ ｔｈ ： Ｔｈｅ

Ｓｏｃ ｉａｌ Ｓｅｔｔ ｉｎｇ 

ｏｆＰａｕｌ

＇

ｓ Ｌｅｔｔｅｒ
 （
Ｌａｎｈａｍ ：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

ｙ 
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

， 
２００６

） ， 

４６—４７ ．

⑤ 《 罗马书 》 第 １ ６ 章提到多个基督教团体 ， 但未说他们是在同一个地点聚会 。 他

们可能有各 自 的聚会地点 ， 包括在家中聚会 〇 Ｉｂｉｄ ．

， 
４７ 。

２２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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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 。

？ 他们可能分为不同 的 团体 ， 在不同 的地点不定期地聚

集 。

②

所 以 ， 保罗希望混婚家庭稳 固 ， 可能就是为 了家庭教会能

更好地发展 。 哥林多教会是开放的 ， 聚会时会有非基督徒进人

（ １ ４ ： ２ ３ ） ， 信徒 的亲属有可能是非基督徒 。 所 以 ， 为 了更好

地安排家庭教会的集会和事务 ， 保罗宽容混婚家庭 ， 用圣化的

观念强化家庭关系 。

结 论

从上述分析可知 ， 保罗对婚姻并非持全然消极的态度 。 他

虽然受到末世思想 的影响 ， 认为基督快要再临 ， 基督徒最好能

保持独身 ， 却也认为并非每个人都能忍受独身 。 为 了 防止被情

欲所诱惑 ， 保罗劝他们结婚 ， 婚后尽量不要分房 。 保罗是一位

传道者 ， 尊重女性 的信仰 。 与 当时的社会传统不 同 ， 他没有让

基督徒丈夫强迫其非基督徒妻子信仰基督 。 对于基督徒和非基

督徒的混婚 ， 他持相当宽容 的态度 ， 提 出孩子能被基督徒父亲

（ 或母亲 ） 所圣化 。 这种对异教徒和混婚的宽容态度有利于早

期教会的发展 。 总 的看 ， 保罗并未对基督徒设下过多束缚 ， 也

没有让他们做过多改变 ：

“

你们各人蒙召 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，

就要在上帝面前守住这身份 。

”

（ 林前 ７ ： ２４ ） 借此希望基督

①霍雷尔根据 《哥林多前书 》 １ １ ： １ ７
－

３４
， 对教会聚会的房屋进行推测 ， 参见 Ｈｏｒｒｅ ｌｌ

，

“

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ｐａ
ｃ ｅ

，

”

３４９－３６９ 。

② 芬妮 （ Ｍａｒｋ Ｆ ｉｎｎｅ
ｙ 

） 对哥林多教会的规模和聚集方式进行过推测 ， 参见 Ｆｉｎｎｅ
ｙ ，

Ｈｏｎｏｕ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
， 
６６
－６８ 〇

２２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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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持守原有的生活状态 ， 夫妻家庭稳定 。

保罗 的婚姻思想与其传教策略有关 。 在基督教发展初期 ，

教会势力薄弱 ， 基督徒经常受到犹太人的攻击 （ 徒 ４
－

８ ） 。 所

以对处于异教徒之中 的基督徒 ， 保罗劝他们持守原来的身份 （ 林

前 ７ ： １ ７
－ ２４） ， 不可脱离异教世界 （ 林前 ５ ： １ ０ ） ， 不要使犹太人 、

希腊人或上帝教会 中 的人跌倒 （ 林前 １ ０ ： ３ ２） ， 因 为混婚家庭

也是圣洁 的 （ 林前 ７ ： １ ２－ １ ６） 。 保罗是在保证基督信仰 的基础

上
， 希望基督徒能够与异教徒和睦相处 。 但随着基督教 的发展 ，

教会逐渐 向原有的社会习俗妥协 ， 出现 了妻子须顺服丈夫 （ 弗

５ ： ２ ２－ ２４
； 多 ２ ： ５ ） ， 女人应被男人管辖 （ 提前 ２ ： １ ２ ） 的观念 。

这是 因 为 ， 当教会具有一定规模时 ， 人数增多 ， 需要用某种等

级秩序管理 内部人员 ， 以便减少非基督徒对教会的攻击 。 所以

研究早期教会婚姻观念 ， 应放在具体历史处境 中考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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